

穗教高教〔2014〕33号

广州市教育局关于公布广州市第二批示范性
实践教学基地建设项目遴选结果的通知

市属各本科高校：

根据我局《广州市教育局关于开展第二批示范性实践教学基地建设项目遴选的通知》（穗教高教〔2014〕7号），各校上报示范性实践教学基地项目共19项，其中广州大学11项，广州医科大学8项。我局委托市教育评估与教师继续教育指导中心组织专家对各校申报的教学基地项目进行了评审，经我局研究、并对遴选结果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无异议，现将结果予以正式公布（详见附件）。对于入选市级示范性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项目，我局将予以建设经费的支持，经费将另文下达。教学基地的建设期为两年，我局将适时组织进行检查。

各高校应加大对实践教学建设的支持力度，入选的实践教学基地应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手段和方法，充分发挥示范作用，带动市属高校实践教学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附件：广州市第二批示范性实践教学基地建设项目名单

广州市教育局

2014年5月28日
附件

广州市第二批示范性实践教学基地

建设项目名单

	序号
	申报学校
	基地名称

	1
	广州大学
	广州市沥滘污水处理厂

	2
	广州大学
	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政务实习基地

	3
	广州大学
	广州大学—白云宾馆实践教学基地

	4
	广州大学
	南村中学教育实践基地

	5
	广州医科大学
	广州医科大学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实践教学基地

	6
	广州医科大学
	广州医科大学医学影像学专业实践教学基地

	7
	广州医科大学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8
	广州医科大学
	广州医科大学荔湾医院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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